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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徐超等同志

任免职的通知
二塘乡、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

经研究决定：

徐超同志任象山区乡村振兴局局长（兼）、河长制办公室副主任（兼）；

李敏同志任象山区教育局教学研究室主任（试用期一年）；

徐哲同志任象山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

董翔同志任象山区市场监管执法稽查大队大队长（试用期一年），免去象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职务；

何伟军同志任象山区应急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

朱红景同志任象山区环境卫生管理站站长（试用期一年），免去其象山区二塘乡乡村建设综合保障中心主任职务；

李晓涛同志任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免去其象山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职务；

龙莹同志任象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免去其象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南门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职务；

罗华同志任象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免去其象山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职务；

谭香雨同志任象山区象山街道司法所所长（试用期一年）；

刘彦君同志任象山区南门街道司法所所长（试用期一年）；

何慧同志任象山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

廖镜荃同志任象山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试用期一年）；

金珊同志任象山区市场监管执法稽查大队副大队长；

李佩霖同志任象山区市场监管执法稽查大队副大队长（试用期一年）；

龙万义同志任象山区环境卫生管理站副站长（试用期一年）；

尹荐懿同志任象山区环境卫生管理站副站长（试用期一年）；

免去胡玉枝同志的象山区乡村振兴局局长（兼）、河长制办公室副主任（兼）职务；

免去赵国诚同志的象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兼）职务；

免去李珮绮同志的象山区审计局副局长职务；

免去葛香兰同志的象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职务；

免去李艳洁同志的象山区机关后勤服务中心主任职务；

免去蒋磊同志的象山区环境卫生管理站站长职务；

免去张德平同志的象山区象山街道司法所所长职务。
                        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政府

                          2025年9月26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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